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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子區中 86-1潭興路(福貴路至新興國小前)拓寬工程 

(第 1階段-福貴路至潭興路二段 36巷)」 

第一次公聽會會議紀錄 

壹、事由：說明「潭子區中 86-1 潭興路(福貴路至新興國小前)拓寬工程(第 1

階段-福貴路至潭興路二段 36 巷)」之興辦事業概況，依社會、經濟、文

化及生態、永續發展、其他因素評估本興辦事業之公益性、必要性、適

當與合理性及合法性，並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意見 

貳、時間：111 年 8 月 23 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0分 

參、地點：臺中市潭子區聯合辦公大樓 4樓會議室 

肆、主持人：楊股長文賓                          記錄：陳又甄 

伍、出席單位及人員姓名： 

一、 賴議員朝國：賴議員朝國。 

二、 吳議員顯森：未派員。                                                                                                                                                                                                                                                                                                                                                                                                                                                                                                                                                                                                                                                                                                                                                                                                                                                                                                                                                                                                                                                                                                                                                                                                                                                                                                                                                                                        

三、 羅議員永珍：劉處長克勤。 

四、 徐議員瑄灃：陳特助澔平。 

五、 蕭議員隆澤：魏助理清龍。 

六、 周議員永鴻：張主任郁婕。 

七、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未派員)。 

八、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江筑苡。 

九、 臺中市雅潭地政事務所：周淑麗、陳建宏。 

十、 臺中市潭子區公所：曹家強。 

十一、 臺中市新建工程處：陳信豪、廖仁傑、陳又甄。 

十二、 臺中市潭子區潭陽里辦公處：(未派員)。 

十三、 臺中市潭子區福仁里辦公處：游里長豐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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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亞興測量有限公司：汪家銓、江國憲、楊彩慧。 

十五、 劦盛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呂志賢。 

十六、 與會貴賓：立法委員楊瓊瓔秘書張瑋倫 

陸、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張○玉(林○賜代理)、張○壹(劉○玲代

理)、張○衍、陳○君(陳○津代理)、陳○津、陳○玲(陳○津代理)、魏○

益、魏○宗、羅○幸、(關係人)李○燈、(關係人)鄭○節、(關係人)姜○

如、(關係人)王○凱。 

柒、興辦事業概況： 

一、計畫範圍及目的： 

潭興路(中 86-1)為潭子區重要東西向聯絡道路，亦為民眾前往

潭子區公所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洽公之重要道路。近期國道四號潭

子段銜接台 74 線完工通車，未來聚興產業園區落成將提升區域車

流量，故有推動潭興路拓寬計畫之必要。 

爰此，為改善上述路段交通壅塞之情形，本案工程「潭子區中

86-1 潭興路(福貴路至新興國小前)拓寬工程(第 1 階段-福貴路至潭

興路二段 36 巷)」，路線西起福貴路，東至潭興路二段 36 巷，總長

約 375 公尺，開闢後寬度為 12 公尺。工程完工後將可改善現有交通

環境，增進區域之交通流暢性及安全性，並促進潭子區產業之發展，

進而提升居民生活品質，實有開闢之必要。 

二、計畫內容： 

本案勘選用地範圍已依「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要點」規定辦

理，因勘選之用地屬非都市計畫土地範圍，已就損失最少地方為之，

本工程規劃亦依照公路路線設計規範及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

範等相關規定進行設計，並已儘量避免建築密集地、文化保存區位

土地、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土地，亦非屬現供公共事業使

用之土地或其他單位已提出申請徵收之土地。 

三、用地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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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地範圍四至界線： 

本計畫路線西起福貴路，東至潭興路二段 36 巷，南、北毗鄰農業

區及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總長約 375 公尺，開闢後寬度為 12 公

尺。 

（二）用地範圍內公私有土地筆數及面積，各占用地面積百分比： 

權屬 筆數 面積（㎡） 百分比（％） 

私有 19 2,242.46 46.32% 

公有 19 2,598.40 53.68% 

合計 38 4,840.86 100.00% 

*實際面積依地政事務所分割資料為主 

（三）用地範圍內私有土地改良物概況： 

本案工程路線已優先使用現有道路及盡量避免影響既有房屋，

範圍內地上物以農林作物(水稻、果樹及綠竹等) 及部分附屬構造

物(鐵皮棚、駁坎及水泥地面等)。 

（四）用地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編定情形及面積之比例： 

使用分區 筆數 面積(㎡) 百分比(％) 

非都市土地 

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 11 1,891.15 39.07%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17 1,787.64 36.93%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2 124.48 2.57% 

合計 30 3,803.27 78.57% 

都市計畫土地 道路用地 8 1,037.59 21.43% 

總計 38 4,840.86 100.00% 

*實際面積依地政事務所分割資料為主 

（五）用地範圍內勘選需用私有土地合理關聯及已達必要適當範圍之理

由： 

本案道路範圍勘選之土地已考量道路現況、土地地形、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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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完整性、行車安全性，並盡量將既有道路、公有土地等納入

工程範圍內，以減少私有土地使用之面積及建物拆遷，降低私有

財產權益之侵害，使用土地面積於考量為能達成交通改善效益下，

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 

（六）用地範圍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及理由： 

潭興路為潭子區重要東西向聯絡道路，提供民眾前往潭子區

公所及臺中市警察局洽公之要道，亦為大明高中及新興國小必經

道路，近期國道四號潭子段完工通車及未來聚興產業園區落成將

提升區域車流量，故潭興路實有拓寬之必要，工程設計已將既有

道路納入範圍，並盡量使用公有土地及避免影響建築物，拓寬工

程分為三階段辦理，本案福貴路至潭興路二段 36 巷為第一段，後

續將接續辦理第二、三段工程，故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七）其他評估必要理由： 

本案道路工程完工後，強化區域交通路網系統，提升整體社

會、經濟發展，有助於民眾生活品質及機能提升，並可提供大明

高中學生安全、便捷之上下學路徑，因此辦理本案工程確有其必

要性及合理性。 

捌、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與合理性、合法性： 

一、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分析： 

（一）社會因素： 

1、徵收所影響人口之多寡、年齡結構：本案工程範圍坐落於臺中

市潭子區潭陽里、及福仁里，依據臺中市潭子區戶政事務所 111

年 7 月統計資料，潭陽里 4,551 戶、13,062 人(男性 6,343 人、

女性 6,719 人)，年齡結構以 40~44 歲間最多；福仁里 4,547 戶、

12,292 人(男性 6,009 人、女性 6,283 人)，年齡結構以 25~29 歲

間最多。 

   用地範圍內私有土地計 19 筆，公有土地計 19 筆，面積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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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4086 公頃，受影響之土地所有權人計 28 人，工程完工後將

健全東西向交通路網，提升通行之安全性及方便性，受益人數

將遠多於徵收土地所影響人數。 

2、徵收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之影響：本案工程完工後，可減少周

邊居民人車爭道及會車之風險，使用路人通行更加便利，提升

交通路網之連結性。 

3、徵收計畫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之影響：本案現況無供居住使用

型態之土地改良物，故本拓寬工程對弱勢族群之生活型態無影

響，工程完工後可改善周邊環境及鄰近居民用路安全，對於鄰

里居民生活型態有正面影響。 

4、徵收計畫對居民健康風險之影響程度：本計畫性質係屬「土地

徵收條例」第 3 條第 2 款規定之交通事業。且工程完工後，將

改善區域通行連貫性及居住環境品質，減少會車風險，亦提升

大明高中學生上下學用路安全，故對周邊居民之健康與安全有

正面影響。 

（二）經濟因素： 

1、徵收計畫對稅收影響：本案道路拓寬工程完工後，改善工程範

圍鄰近區域交通路網系統，有助於土地合理使用，進而促進區

域產業發展，可間接增加稅收。 

2、徵收計畫對糧食安全影響：現況僅少部分種植稻作，其餘為閒

置或種植果樹及綠竹等農林作物，且非屬主要農業生產供應地

區，故不影響糧食安全。 

3、徵收計畫造成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經現勘範圍內無營運中之

公司行號，故不影響公司停、歇業，並不會發生就業人口減少

或轉業情形。另本案道路工程完工後，可提供便捷的交通路網，

提升交通運能，進而帶動區域經濟發展，提升居民就業機會，

故對整體區域就業或轉業人口有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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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徵收費用及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與政府財務支出及負擔

情形：開發費用均由本府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5、徵收計畫對農林漁牧產業鏈影響：本案為道路拓寬工程，已優

先使用現有道路及公有土地進行拓寬改善，僅兩側少許農田納

入範圍，故對農業生產影響有限；另本區範圍內無林漁牧產業，

故不影響林漁牧之產業鏈。 

6、土地利用完整性：本案道路拓寬工程設計已考量區域交通系統

之流暢性及土地使用之完整性，對周邊居民與社會整體實有正

面助益。 

（三）文化及生態因素： 

1、因徵收計畫而導致城鄉自然風貌改變：現況地形平緩無特殊自

然景觀，開發範圍內現況部分為既有道路、排水溝、附屬建築

改良物、農田及果樹等，亦無大規模改變地形或破壞地表植被，

因此對城鄉自然風貌衝擊甚小。 

2、因徵收計畫而導致文化古蹟改變：本案於現地調查工程範圍時，

並未發現任何文化遺址、古蹟或登錄之歷史建築，故本工程應

不致對文化古蹟造成影響，若日後施工倘發現具保存價值之建

物、古蹟或疑似遺址及地下相關資產時，將依照文化資產相關

規定辦理。 

3、因徵收計畫而導致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本案工程完工後，

可健全區域交通路網，提升生活機能，提供居民及學生安全及

便捷之用路環境，對整體居民及用路人之生活條件有正面助益。 

3、徵收計畫對該地區生態環境之影響：範圍內無特殊生態，且道

路開闢屬線形工程，非進行大範圍土地開發及變更使用，因此

對生態環境衝擊甚小。 

4、徵收計畫對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影響：本計畫工程完工後，

能串連現有道路，並改善交通瓶頸路段，完善鄰近地區之交通



 7 

路網，健全潭子區東西向交通運輸，提高生活機能，對周邊居

民與社會整體實有正面助益。 

（四）永續發展因素： 

1、國家永續發展政策：交通發展為永續發展政策綱領中「永續的

經濟」層面之面向之一，本府依永續發展的理念，透過道路工

程開發運輸需求及提升周邊交通網路，預計工程完工後改善交

通服務水準，有助於區域之整體發展，平衡城鄉差距，因此本

計畫之推行對當地區域暨國家之整體永續發展有正向助益。 

2、永續指標：公路運輸系統是民眾生活環境之一環，為確保人民

擁有安全、健康及舒適的運輸環境，建構完善的道路系統可節

省通行時間，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及空氣污染情形，且本案施工

將採順應地形、地勢及土方之方式，落實環境永續發展之目標。 

3、國土計畫：本案工程範圍內非屬交通用地者，於徵收作交通事

業使用後，依規定一併辦理變更編定為交通用地，符合非都市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區域計畫。本計畫道路能配合執行國土計

畫目的，強化區域交通機能並加強跨域整合，建立公共建設與

國土資源之整體配置，提升生活環境品質，以期達到人與自然

和諧共生之目標。 

（五）其他因素：本案工程完工後可提高民眾通行之安全及便利性，強

化都市防災功能，建構大臺中完善便捷路網，以落實市政建設，

促進地方之均衡發展，挹注都市整體發展效益，規劃符合永續發

展之政策方針，依徵收計畫個別情形認為適當。 

（六）綜合評估分析： 

本案工程符合下列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經評估應

屬適當： 

1、公益性：潭興路為潭子區重要東西向聯絡道路，提供民眾前往

潭子區公所及臺中市警察局洽公之要道，亦為大明高中及新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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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必經道路，近期國道四號潭子段完工通車及未來聚興產業

園區落成將提升區域車流量，惟潭興路現況路寬僅 8~10 公尺，

且因周邊產業類型，常有大型車輛進出，行人與機車無避車空

間，易造成交通事故，故潭興路實有拓寬之必要。 

2、必要性：本案道路工程完工後，強化區域交通路網系統，提升

整體社會、經濟發展，有助於民眾生活品質及機能提升，並可

提供大明高中學生安全、便捷之上下學路徑，因此本案工程確

有其開闢之必要性。 

3、適當與合理性： 

(1)本案非都市計畫土地勘選，已考量道路改善需求及道路現況對

於居民及社會之影響，並優先使用公有土地，且未通過人口住

宅密集地區，使用之土地均為達成改善道路目的必需使用之最

小使用限度範圍，符合事業計畫之合理性。 

(2)本案工程路線設計係依交通部「公路路線設計規範」及內政部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進行規劃，並基於影響公私

權益最小原則辦理。 

4、合法性：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10 條及「申請徵收前需用土地人

舉行公聽會與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見機會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此次工程公聽會，並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第 2 項規定辦理後

續用地取得事宜。 

二、興辦事業計畫之必要性說明： 

1、計畫目的與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合理關連理由：計畫道路興建完成

後將改善東西向交通系統，作為鄰近區域間道路之聯結路網，提

升區域交通系統，對區內外之私有財產權益均予以考量及保障。 

2、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理由：本案道路範圍勘

選之土地已考量道路現況、土地地形、土地利用完整性、行車安

全性，並盡量將既有道路、公有土地等納入工程範圍內，以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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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土地使用之面積及建物拆遷，降低私有財產權益之侵害，使

用土地面積於考量為能達成交通改善效益下，已達必要最小限度

範圍。 

3、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本案係道路拓寬改善工程，為銜接其他已

開闢道路，工程設計已將既有道路納入範圍，並盡量使用公有土

地及避免影響建築物，拓寬工程分為三階段辦理，本案福貴路至

潭興路二段 36 巷為第一段，後續將接續辦理第二、三段工程，故

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4、是否有其他取得土地方式：道路開闢屬永久性建設，租用、設定

地上權與聯合開發均不適用用於永久為道路使用，且承租須每年

編列預算，將造成支出無上限。另捐贈或無償提供使用方式，需

視土地所有權人之意願，於協議價購或徵收方式之外，無其他可

適宜之取得方式。 

   基於尊重土地所有權人意願、秉持公平合理與信賴保護原則及考

量本案變更樣態，得由土地所有權人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書後，保

留參與文山工業區整體開發之權利。 

5、其他評估必要性理由：本案工程完工後可提高民眾通行之安全及

便利性，強化都市防災功能，建構大臺中完善便捷路網供民眾通

行，以落實市政建設，挹注都市整體發展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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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及對其意見之回應與處理情形：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意見綜合回覆 

土地所有權人：羅○幸 

1. 公聽會中說明對鄰里影響幅度

小，我不認同，請問有考慮到對

居民的安全?這邊交通很混亂，我

的家人在這都有發生意外，且不

幸過世，請對居民的生命安全及

交通規劃多加注意。 

2. 舊潭興路和新潭興路為二個路口

危險，可否修改為一處。 

3. 潭興路二段 93 號出潭興路路口

無號誌，請考慮用戶進出安全。 

4. 台電電線桿地下化或遷移不影響

進出。 

5. 潭興路二段 36 巷左轉路口危險

(機車無待轉) 

1. 本案現況道路蜿蜒且車流量大，為

了改善本路段交通壅塞情形，故推

動道路拓寬為 12 公尺，其車道規

劃採汽車道+慢車道+人行道配

置，以改善交通壅塞情況並提升用

路人安全。 

2. 臺端所提舊潭興路與新潭興路兩

處路口修改為一處一節，將轉請本

府都市發展局評估舊潭興路是否

已無供公眾通行之必要後，再依權

責辦理廢道相關程序。 

3. 有關潭興路二段 93 號出潭興路路

口無號誌一節，經設計單位初步評

估 93 號路口與福貴路路口僅相差

70 公尺，倘於 93 號路口新設號誌

恐有車流回堵於福貴路之情形，後

續將與交通局研擬其他適宜之交

通改善方式。 

4. 有關台電地下化或遷移一節，本府

前於 111 年 8 月 9 日函詢台電是

否有相關規劃，惟台電表示本路段

無規劃地下化工程，本府後續再函

知台電本路段電桿地下化有其地

方需求，再請台電研議辦理。 

5. 有關潭興路二段 36 巷左轉路口危

險(機車無待轉)一節，因現況為 T

字路口，經設計單位初步評估應無

空間設置待轉區，故後續將再與交

通局現勘研議此路口交通改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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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意見綜合回覆 

式，以維行車安全。 

利害關係人：聯運公司 張○星 

1. 請問施工期間有多長。 

2. 我們該如何進出，施工中可以使

用嗎? 

3. 因為影響聯結車的進出，工程在

第一階段，第二階段會同時施工

嗎? 

1. 經查本案工程施工期間預計 7 個

月。 

2. 本案工程係規劃半半施工，於施工

期間以開放兩旁民眾進出為原則，

另是否開放外來車輛通行或研擬

其他替代路段，後續將再研議辦

理。 

3. 本案屬第一階段拓寬工程，因現況

較無涉及地上物拆遷，後續俟用地

取得完成後即辦理發包並進場施

工，另第二階段因涉及較多地上物

拆遷，將依用地取得情形評估規

劃。 

福仁里里長：游○瑋 

1. 這附近有灌溉溝渠，請注意這裡

排水系統及灌溉要分開處理。 

2. 道路設計請詳加規劃。 

3. 潭興路二段 63 巷口設置警示燈。 

4. 潭興路二段 95 號設置警示燈。 

1. 本案目前設計階段中，涉及灌溉溝

渠規劃部分已與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田水利署進行會勘討論，並將

意見納入設計辦理，後續將提送設

計圖說予該署審查。 

2. 道路工程規劃設計時皆會勘查工

程範圍及道路周邊實際現況，並依

「公路路線設計規範」、「市區道路

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及「道路交

通標誌標線號誌設計規則」等進行

規劃，潭興路主線及周邊鄰接巷道

之交通號誌、標誌、標線、排水設

施、灌溉溝渠及未來可能發生之交

通風險因子，將列入本案工程規劃

設計之參考依據並研議納入工程

設計考量，以提供用路人更安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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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意見綜合回覆 

利的交通系統。 

3. 有關潭興路二段 63 巷口與設置警

示燈一節，將依「道路交通標誌標

線號誌設計規則」進行規劃，里長

建議設置路口警示號誌部分，亦將

列入本案工程規劃設計之參考依

據，並與交通局研擬適宜之交通改

善方式。 

4. 有關潭興路二段 95 號設置警示燈

一節，將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

誌設計規則」進行規劃，里長建議

設置路口警示號誌部分，亦將列入

本案工程規劃設計之參考依據，並

與交通局研擬適宜之交通改善方

式。  

賴議員朝國： 

1. 協議價購市價查估應在合理之範

圍價格更優渥，以保障民眾權益。 

2. 舊潭興路應廢除。 

3. 台電電纜線地下化。 

4. 加速工期，減少民眾出入不便。 

1. 本案依土地徵收條例之規定應召

開兩次公聽會，後續協議價購價格

將委由不動產估價師依據「不動產

估價技術規則」及參照土地徵收條

例第 11 條所示之市價，進行評估

作業，並送交本市協議價購價格審

查會審查，以維民眾權益。 

2. 有關議員所提舊潭興路廢道一節，

將轉請本府都市發展局評估是否

已無供公眾通行之必要後，再依權

責辦理廢道相關程序。 

3. 有關台電地下化一節，本府前於

111 年 8 月 9 日函詢臺電是否有

相關規劃，惟台電表示本路段無

規劃地下化工程，本府後續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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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意見綜合回覆 

知台電本路段電桿地下化有其地

方需求，再請台電研議辦理。 

4. 本案依徵收作業程序將召開兩次

事業計畫公聽會，接續召開協議

價購會，將於完成用地取得後，

儘速辦理工程施作，冀透過逐步

完善路網，提供用路人更安全便

利的交通系統，提升周邊生活環

境品質。 

羅永珍議員服務處：劉處長克勤 

工程規劃設計階段，工程單位應至

現場勘查後，全盤考量溝渠、灌排水

及道路路口交通危險因素，納入工

程規劃設計之依據。 

感謝處長寶貴之意見，道路工程規劃

設計時皆會勘查工程範圍及道路周

邊實際現況，並依「公路路線設計規

範」、「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

範」相關規定進行規劃，潭興路主線

及周邊鄰接巷道之交通號誌、標線、

排水設施及灌溉溝渠等皆會納入工

程設計考量，以提供用路人更安全便

利的交通系統。 

 

 

拾、結論： 

一、本次會議為本案第一次用地取得公聽會，召開公聽會之意旨係為使

區內權益人及瞭解本案發展之民眾可前來與會並發表意見，其會議

中亦會針對公益性及必要性進行評估分析。 

二、本府透過本次公聽會之舉辦可協助並確認與會民眾之土地或地上物

是否有在本案用地取得範圍內，第二次公聽會開會日期本府將以公

文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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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散會：上午 11 時 00 分。 

拾貳、會議現場照片 

     

     

 


